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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2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22159.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

营利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收入征收营业税问题的批复(国税

函[2006]480号)北京市地方税务局： 你局《关于北京市健宫医

院有限公司为基本医疗保险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收入免征营业

税问题的请示》（京地税营〔2006〕206号）收悉，批复如下

： 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体改办等部门关于城镇医

药卫生体制改革指导意见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00〕16号）

的规定，营利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放开，依法自主经营

，照章纳税。北京市健宫医院有限公司属营利性医疗机构，

因此，对北京市健宫医院有限公司为基本医疗保险患者提供

医疗服务取得的收入，应照章征收营业税。 100Test 下载频道

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